
证券代码：000673  证券简称：大同水泥  公告编号：2002－12 

大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

二届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

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。 

大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二届十四次董事会于 2002年 9月 30日上

午 9：00 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，会议应到董事 8 名，实到董事 7 名，

独立董事樊剑因身体原因未出席本次董事会，并对本次董事会议题无

异议，监事列席了会议，到会董事人数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，会议合法有效。 

会议由董事长麻向阳先生主持。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，通过如下

决议： 

一、审议通过了关于解除公司与合肥制药有限公司签订的《转让

公司所持北京东方诚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协议》的议案。 

本公司与合肥制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合肥制药”）于 2002 年

4 月 12 日签订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，期间，

由于合肥制药发展战略发生了调整，使得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

能正常履行，鉴于此种情况，为了维护双方各自股东的利益，公司与

合肥制药方面进行了多次协商，通过协商，本着友好互利的原则，双

方决定终止该股权转让协议。 

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，公司与合肥制药有限公司签订了《解除

＜股权转让协议＞协议》。依据解除协议，合肥制药先期支付给本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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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的股权受让款 1400 万元，本公司将不再退还，全部转为海南诚成

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受让本公司持有北京东方诚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

股权的受让款（详细内容见议案二）。 

二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转让公司所持北京东方诚成实业有限责任

公司股权的议案》。 

经本次董事会审议，公司决定将所持有的北京东方诚成实业有限

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方诚成”）55％的股权分别转让给海南诚成

企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南诚成”）和海南金牛膜料开发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南金牛”）。 

具体方案为： 

决定参照经评估后的每股净资产 0.8024 元为基础，以每股 1.218

元为转让价格，将本公司拥有东方诚成的股权的 35％转让给海南诚

成，转让金额为 4264 万元。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为：合肥制药先期

支付给我公司的股权受让款 1400 万元，全部转为海南诚成受让我公

司持有东方诚成股权的受让款。剩余 2864 万元分三次支付，首期付

款由海南诚成于 2002 年 12 月 30 日前将人民币 500 万元汇入我公司

指定的银行帐户。第二次于 2003 年 6月 30 日前，由海南诚成将人民

币 1200 万元汇入我公司指定的银行帐户。余款于 2003 年 9 月 30 日

前支付完毕。 

决定参照经评估后的每股净资产 0.8024 元为基础，以每股 1.218

元为转让价格，将本公司拥有东方诚成的股权的 20％转让给海南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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牛，转让金额为 2436 万元。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为：受让方以现金

方式分三次支付给本公司，首期付款由海南金牛于 2002 年 12 月 30

日前将人民币 500 万元汇入我公司指定的银行帐户。第二次于 2003

年 6 月 30 日前，由海南金牛将人民币 1000 万元汇入我公司指定的银

行帐户。余款于 2003 年 9 月 30 日前支付完毕。 

此次股权转让方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 

董事会认为：此次股权转让对公司全体股东公平、合理，同时也

有利于优化本公司资产结构，符合公司发展的长远利益。 

2002 年 4 月 12 日，公司与合肥制药有限公司签订了《股权转让

协议》，决定将本公司所持有的北京东方诚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55％

的股权转让给合肥制药有限公司，为此本公司 2001 年未将东方诚成

纳入合并会计报表的合并范围，但对其采用权益法核算；依据相关会

计政策，从 2002 年起，对其采用成本法核算，本公司收到的合肥制

药支付的股权受让款 1400 万元直接冲减长期投资账面价值。 

此次股权转让具体情况详见公司编号为 2002－14 公告。 

三、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股东大会事宜。 

具体通知详见公司编号为 2002－13《大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

于召开 200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》的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大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02 年 9 月 30 日 

 
 



股票代码：000673  股票简称：大同水泥   公告编号：2002－13 

大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召开 200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经 2002 年 9月 30 日召开的公司二届董事会十四次会议审议，决

定召开200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   

（一）股东大会时间：2002 年 11 月 11 日上午 9：30 分 

（二）大会地点：公司憩园宾馆二楼会议室 

（三）会议审议事项：关于转让公司所持北京东方诚成实业有限

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。 

（四）参加会议办法： 

1、会议出席对象 

（1）本公司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； 

（2）凡在 2002 年 11 月 6日(星期三)下午交易结束后在深圳

证券登记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。因故不能出席的可委托代

理人出席。 

2、会议登记办法 

符合出席会议条件的股东，请于  2002 年  11 月 8 日（星期五）

上午8：30— 11：30 持本人身份证、深圳股东账户卡、股权登记证明，

委托代理人另加持授权委托书；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法人授

权委托书、出席人身份证到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手续。异地股东可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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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身份证、深圳股东账户卡、授权登记证明，通过传真方式进行登

记。 

3、会期半天，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。 

公司地址：山西省大同市口泉镇 

联系电话：0352— 4062400 

传    真：0352— 4042623 

    联  系  人：陈东飞   张立坤 

 特此公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大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2 年 9月 30 日 

 

授权委托书 

 

    兹全权委托     先生（女士）代表我单位（个人）出席大同水

泥股份有限公司 200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并代为行使表决权。

（请对各项议案明确表示赞成、反对、弃权） 

委托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

委托人持有股数：            委托人股东账户: 

授托人签名: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

委托日期： 2002 年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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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000673  股票简称：大同水泥   公告编号：2002－14 

 大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 

所持北京东方诚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

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。 

一、交易概述 

1、大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本公司”）为了优化公司产业

结构，提高资产质量，围绕公司“十五”规划将主业做大、做强的原

则，经本公司二届十四次董事会决议通过，拟将本公司持有的北京东

方诚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（下称“东方诚成”）55％的股权（该公司

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）分别转让给海南诚成企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海南诚成）和海南金牛膜料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海南金牛）

有限公司。其中向海南诚成转让本公司持有的东方诚成 35％的股权；

向海南金牛转让本公司持有的东方诚成 20％的股权。2002 年 9月 30

日，本公司分别与海南诚成和海南金牛签订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根

据深交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转让不构

成关联交易。 

2、公司于 2002 年 9 月 30 日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

会议，会议以 7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转

让北京东方诚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》，因本次股权转让标

的高于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，故须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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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2002 年 3 月 31 日，山西省中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（具有证

券从业资格）对东方诚成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，该公司总资产为

10484.99 万元，净资产为 8023.74 万元。 

二、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： 

1、出让方 

大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于 1997 年 1 月 17 日注册成立。公司股票

于 1997 年 1 月 24 日在深交所挂牌交易。公司住所：大同市矿区口泉；

法人代表：麻向阳；注册资本：17340 万元；主要经营范围：水泥、

熟料的生产及销售、提供水泥生产技术咨询服务。企业法人注册号：

1400001005222；税务登记号：140214602168003（国税）；公司主要

股东：山西云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（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单位）。 

2、受让方 

海南诚成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10 月 26 日，住所：

海口市义龙东路 53 号；法人代表：刘波；注册资本：10,008 万元；

主要经营范围：农业综合开发、经营；旅游项目开发、经营；高科技

术研究开发及应用；能源投资；园林工程施工；交电商业、普通机械、

化工产品（专营外）、纺织品、文具、办公用品的贸易业务。企业法

人注册号：（琼企）4600001006416；税务登记号：460100284041129

（国税）；股东为：海南诚成药业有限公司、海南金牛膜料开发有限

公司、海南三达企业公司、海南诚成贸易有限公司、海南诚成高科技

开发有限公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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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金牛膜料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 7 月 23 日，住所：海

口市义龙东路 53 号；法人代表：陈代和；注册资本：3,000 万元；主

要经营范围：地膜、农用膜、工业膜、食品膜、各种包装膜的生产、

销售；矿产、稀土（不含开采）、化工产品（专营除外）、农副产品、

棉麻纺织品的加工及销售，金属材料、家用电器、汽车配件的贸易业

务，饮料瓶、啤酒瓶、白酒瓶、药瓶及各种玻璃制品的生产销售。企

业法人注册号：（琼企）4600001000013；税务登记号：460100294123216

（国税）；股东全部为自然人，分别为：陈代和、陈飞跃、陈飞翔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北京东方诚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5 月 9日；住

所为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 54 号；现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；法定

代表人：葛晋生；经营范围：技术开发、技术服务、信息咨询等；企

业法人注册号：1100001461996（1－1）；税务登记号：110108102118472

（国税）；主要股东：大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占其总股本的 55％，海

南诚成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占其总股本的 45％。 

2、截止 2002 年 2 月 28 日，拟出售转让的资产未设定担保、抵

押、质押等可能造成资产转让限制的其他事项，该资产也未涉及诉讼、

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等其他重大争议事项。 

该公司最近一年（2001 年）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（未经审计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民币元 

总资产：335,268,230.9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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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债总额：274,498,987.01 

净资产：60,769,243.95 

应收账款：558,807.92 

主营业务收入：1,582,830.19 

净利润：-12,342,955.49 

3、经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山西中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（评估

基准日 2002 年 2 月 28 日），总资产为 10484.99 万元，负债 2461.25

万元，净资产 8023.74 万元（详见山西中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

晋资评报字（2002）第 14 号评估报告书摘要）。 

四、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

《东方诚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》的主要条款是： 

1、转让标的：本公司持有东方诚成 55％股权及相应的股东权益 

2、转让价款：本次股权转让价款参照经评估后的公司每股净资 

产，并充分考虑该项资产未来产生的收益。截止 2002 年 2 月 28 日， 

东方诚成账面净资产为 11013.69 万元，每股净资产 1.101 元，经山西

中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（评估基准日为 2002 年 2 月 28 日）评估后的

净资产为 8023.74 万元，每股净资产为 0.802 元，经双方协商，确定

上述股权以每股净资产 1.218 元，总额 6700 万元为转让价款，此项

股权转让可获投资收益 2761.22 万元。 

3、转让款的支付方式及期限 

受让方海南诚成方面，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及期限为：合肥制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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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期支付给我公司的股权受让款 1400 万元，全部转为海南诚成受让

我公司持有东方诚成股权的受让款。剩余 2864 万元分三次支付，首

期付款由海南诚成于 2002 年 12 月 30 日前将人民币 500 万元汇入我

公司指定的银行帐户。第二次于 2003 年 6 月 30 日前，由海南诚成将

人民币 1200 万元汇入我公司指定的银行帐户。余款于 2003 年 9 月

30 日前支付完毕。 

受让方海南金牛方面，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及期限为：受让方以

现金方式分三次支付给本公司，首期付款由海南金牛于 2002 年 12 月

30日前将人民币 500万元汇入我公司指定的银行帐户。第二次于2003

年 6 月 30 日前，由海南金牛将人民币 1000 万元汇入我公司指定的银

行帐户。余款于 2003 年 9 月 30 日前支付完毕。 

4、本公司在本协议生效后，协助海南诚成、海南金牛办理与本

次转让有关的东方诚成公司股东变更注册等相关手续。 

5、本协议分别经本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与海南诚成、海

南金牛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，按公司章程规定的

决策程序，经双方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。 

五、涉及转让股权的其他安排 

1、人员安排 

本次交易将随资产的转移而转移。 

2、土地租赁 

用于经营的土地租赁权由东方诚成独立拥有,与本次交易无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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碍。 

3、关联交易、同业竞争            

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。 

4、转让股权所得款项用途 

转让价款全部用于投资列入国家经贸委同经贸投资［2001］1000

号《第二批国家重点技术改造“双高一优”项目导向计划》的本公司

日产 2000 吨熟料生产线项目。 

六、股权转让的目的 

为了保证公司进一步壮大主业，调整产业结构，增强公司资产效

益。故本公司决定将所持东方诚成的股权出让，相应减少公司负担，

符合公司发展长远利益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本公司董事会决议 

2、《北京东方诚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》 

3、2001 年北京东方诚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报表(未经审计) 

4、北京东方诚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 

附：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2 年 9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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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东方诚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

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

晋资评报字（2002）第 14 号 

山西中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受北京东方诚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

委托，对贵公司“投资方股权转让”所涉及的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了

评定和估算。本项目主要采用重置成本法，遵循资产评估的独立性、

客观性、科学性的工作原则和资产持续经营原则、替代性原则和公开

市场原则等操作性原则，履行了实地勘察、市场调查与询证等程序，

对委托评估的资产及负债在 2002年 2月 28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作出

了公允反映，现将资产评估及评估结果摘要报告如下： 

北京东方诚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委估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2002

年 2 月 28 日的总资产账面值 134749446.01 元；总负债账面值

24612511.14 元；净资产账面值 110136934.87 元；总资产调整后账面

值 134749446.01 元；总负债调整后账面值 24612511.14 元；净资产调

整后账面值 110136934.87 元。总资产评估值 104849939.12 元；总负

债评估值 24612511.4 元；净资产评估值 80237427.98 元。总资产增值

额-29899506.89 元，增值率-22％；净资产增值额-29899506.89 元，增

值率-27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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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

评估基准日：2002 年 2 月 28 日       金额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％ 

流动资产 8377.70 8377.70 8412.02 34.32 0.41 
固定资产 3180.84 3180.84 156.57 -3024.27 -95 
其中：机器设备 136.42 136.42 101.12 -34.3 -25.1 

车辆 45.47 45.47 55.45 9.98 17.9 
美好之夜装潢费用 3050.23 3050.23 0 -3050.23  
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51.27 51.27 0 51.27  
长期投资 881.63 881.63 881.63 0  
长期待摊费用 1034.77 1034.77 1034.77 0  
资产总计 13474.94 13474.94 10484.99 -2989.95 -22 
负债总计 2461.25 2461.25 2461.25 0  
净资产 11013.69 11013.69 8023.74 -2989.95 -27 

本报告仅供委托方为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以及报送财产评

估主管机关审查而作。评估报告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，未经委托方同

意的，不得向他人提供或公开。除依据法律需公开的情形外，报告的

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的媒体上。 

本报告评估结论的有效期为一年，从评估基准日起计算。超过一

年，需重新进行资产评估。 

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书，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，

应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书全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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